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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03785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境外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征

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(国税函〔2007〕664号)上海、江苏、

广东、四川、云南省（市）国家税务局，北京、天津、安徽

省（市）地方税务局，青岛市地方税务局： 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征管法》）及有关文

件的规定，现对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境外上市公

司（名单后附）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

、对9家境外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管理，必须严格按照

《征管法》以及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境外发行股票

的股份制企业征收所得税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1994〕17号

）、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行业、企业继续执行企

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1997〕38号）、《财政

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行业、企业继续执行企业所得税优

惠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1998〕44号）等文件的规定执行。

已到期税收优惠政策仍在执行的，必须立即予以纠正。对于

以往年度适用已到期税收优惠政策所产生的所得税差异，要

按照《征管法》的相关规定处理。 二、各地税务机关要建立

长期有效的监督、操作机制，定期减免税收政策执行到期后

，必须依法按时恢复征税。 三、具体纠正情况，请于2007年8

月1日前书面上报税务总局（政策法规司）。 附件：9家境外

上市公司名单国家税务总局二○○七年六月十九日 附件：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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